关于我院基建工程项目进行造价咨询公司遴选的
招标要求
1. 投标人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的独立法人，具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有效营业执照，经营范围涵盖工程造价咨询相关业务。
2. 投标人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，财务状况良好，依法合规经营，未处于被责令停业、财产被接管、冻结或破产状态 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 投标人成立时间不少于3年，拥有稳定且经验丰富的专业造价咨询团队；拟派项目负责人须为本单位注册的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，且在本单位缴纳社保；本单位注册一级造价工程师不少于3名；近3年内具有医院或政府投资基建项目造价咨询同类业绩10个以上。
4. 所有投标单位的报价及服务方案，须严格参照《北京市建设工程造价行业咨询服务费用计价参考》（京标价协〔2022〕71号）相关规定执行，不得恶性低价竞标或偏离行业指导价 。
5.投标单位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，造价公司及其负责人，没有因为执业行为受到政府部门及行业处分。
6.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。
7.报价人不得为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中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和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供应商，不得为中国政府采购网（www.ccgp.gov.cn）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的供应商（处罚决定规定的时间和地域范围内）；
8. 服务期限3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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